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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０年１—１２月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

益

所有者权益

合计

实收资本

（

或

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

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

余额

１３，５２４，４８８ １３，２８２，１９９ ５６，７４７ ５，７９９，２３２ １７，８２０，３５３ －５４，９２６ ５，１５３，０６４ ５５，５８１，１５７

加

：

会计政策

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

余额

１３，５２４，４８８ １３，２８２，１９９ ５６，７４７ ５，７９９，２３２ １７，８２０，３５３ －５４，９２６ ５，１５３，０６４ ５５，５８１，１５７

三

、

本期增减

变动金额

（

减

少以

“－ ”

号填

列

）

０ ３４５，３８１ １５，８３２ ６８，３２５ ７０９，６８３ ４０，８３３ ４２５，６４４ １，６０５，６９８

（

一

）

净利润

７７８，００８ １９１，１３０ ９６９，１３８

（

二

）

其他综合

收益

０ －３５７ ０ ０ ０ ４０，８３３ －４４１ ４０，０３５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

－

总额

－８５１ －５１９ －１，３７０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

－

税金

１３７ ７８ ２１５

权益法下享有

的被投资单位

资本公积

３５７ ３５７

外币报表折算

差额

４０，８３３ ４０，８３３

上 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０ －３５７ ０ ０ ７７８，００８ ４０，８３３ １９０，６８９ １，００９，１７３

（

三

）

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０ ２５６，９６９ －８０６ ０ ０ ０ ３１６，６６８ ５７２，８３１

１．

所有者投入

资本

２０３，１００ ２０３，１００

２．

股份支付计

入所有者权益

的金额

收购少数股东

股权

－１，３６６ １，３６６ ０

部分处置子公

司股权

２５８，３３５ －８０６ １１２，２０２ ３６９，７３１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６８，３２５ －６８，３２５ －８３，２６８ －８３，２６８

１．

提取盈余公

积

６８，３２５ －６８，３２５ ０

２．

提取一般风

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

股东

）

的分配

－８３，２６８ －８３，２６８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

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２．

盈余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３．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６，６３８ －２，７０４ １３，９３４

１．

本期提取

６７，８９６ ６７，８９６

２．

本期使用

－５０，４６５ －５０，４６５

按比例享有的

联营企业专项

储备变动净额

－７９３ －２，７０４ －３，４９７

（

七

）

其他

８８，７６９ ４，２５９ ９３，０２８

四

、

本期期末

余额

１３，５２４，４８８ １３，６２７，５８０ ７２，５７９ ５，８６７，５５７ １８，５３０，０３６ －１４，０９３ ５，５７８，７０８ ５７，１８６，８５５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

权益

所有者权益

合计

实收资本

（

或

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３，５２４，４８８ １３，３５９，６０４ ３４，２２７ ５，７９９，２３２ ２２，４３９，０６６ －１７０，３５３ ５，１９８，３４０ ６０，１８４，６０４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３，５２４，４８８ １３，３５９，６０４ ３４，２２７ ５，７９９，２３２ ２２，４３９，０６６ －１７０，３５３ ５，１９８，３４０ ６０，１８４，６０４

三

、

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０ －７７，４０５ ２２，５２０ ０ －４，６１８，７１３ １１５，４２７ －４５，２７６ －４，６０３，４４７

（

一

）

净利润

－４，６１８，７１３ －６４，０５５ －４，６８２，７６８

（

二

）

其他综合收

益

０ －８４２ ０ ０ ０ １１５，４２７ －５３２ １１４，０５３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

－

总额

－９９２ －６２６ －１，６１８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

－

税金

１５０ ９４ ２４４

权益法下享有的

被投资单位资本

公积

外币报表折算差

额

１１５，４２７ １１５，４２７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０ －８４２ ０ ０ －４，６１８，７１３ １１５，４２７ －６４，５８７ －４，５６８，７１５

（

三

）

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８０，３３０ ５５，６４８ －２４，６８２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４２，５７５ ５５，６４８ １３，０７３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收购少数股东股

权

部分处置子公司

股权

３．

其他

－３７，７５５ －３７，７５５

（

四

）

利润分配

－４９，４０７ －４９，４０７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４９，４０７ －４９，４０７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２２，５２０ １０，７９６ ３３，３１６

１．

本期提取

４９，７９７ ４９，７９７

２．

本期使用

－３１，６８６ －３１，６８６

按比例享有的联

营企业专项储备

变动净额

４，４０９ １０，７９６ １５，２０５

（

七

）

其他

３，７６７ ２，２７４ ６，０４１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３，５２４，４８８ １３，２８２，１９９ ５６，７４７ ５，７９９，２３２ １７，８２０，３５３ －５４，９２６ ５，１５３，０６４ ５５，５８１，１５７

法定代表人：熊维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才明（会计机构原负责人为陈基华，因个人原因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辞任） 会计机构负责人：卢东亮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０年１—１２月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

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

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

余额

１３，５２４，４８８ １４，１７２，５５６ ２６，２９０ ５，７９９，２３２ １７，１５３，８８３ ５０，６７６，４４９

加

：

会计政策

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

余额

１３，５２４，４８８ １４，１７２，５５６ ２６，２９０ ５，７９９，２３２ １７，１５３，８８３ ５０，６７６，４４９

三

、

本期增减

变动金额

（

减

少以

“－ ”

号填

列

）

０ ７８，７５８ ３，２９４ ６８，３２５ ６１４，９２２ ７６５，２９９

（

一

）

净利润

６８３，２４７ ６８３，２４７

（

二

）

其他综合

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０ ６８３，２４７ ６８３，２４７

（

三

）

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

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

入所有者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６８，３２５ －６８，３２５ ０

１．

提取盈余公

积

６８，３２５ －６８，３２５

２．

提取一般风

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

股东

）

的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

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２．

盈余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３．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３，２９４ ３，２９４

１．

本期提取

４５，９００ ４５，９００

２．

本期使用

－４２，６０６ －４２，６０６

（

七

）

其他

７８，４０１ ７８，４０１

权益法下享有

的被投资单位

资本公积

３５７ ３５７

四

、

本期期末

余额

１３，５２４，４８８ １４，２５１，３１４ ２９，５８４ ５，８６７，５５７ １７，７６８，８０５ ５１，４４１，７４８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

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

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

余额

１３，５２４，４８８ １４，１６４，５６９ １８，０６１ ５，７９９，２３２ ２０，７１５，３０６ ５４，２２１，６５６

加

：

会计政策

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

余额

１３，５２４，４８８ １４，１６４，５６９ １８，０６１ ５，７９９，２３２ ２０，７１５，３０６ ５４，２２１，６５６

三

、

本期增减

变动金额

（

减

少以

“－ ”

号填

列

）

０ ７，９８７ ８，２２９ ０ －３，５６１，４２３ －３，５４５，２０７

（

一

）

净利润

－３，５６１，４２３ －３，５６１，４２３

（

二

）

其他综合

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３，５６１，４２３ －３，５６１，４２３

（

三

）

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６，５８７ ０ ６，５８７

１．

所有者投入

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

入所有者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６，５８７ ６，５８７

（

四

）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

积

２．

提取一般风

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

股东

）

的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

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２．

盈余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３．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８，２２９ ８，２２９

１．

本期提取

３３，２９１ ３３，２９１

２．

本期使用

－２５，０６２ －２５，０６２

（

七

）

其他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权益法下享有

的被投资单位

资本公积

四

、

本期期末

余额

１３，５２４，４８８ １４，１７２，５５６ ２６，２９０ ５，７９９，２３２ １７，１５３，８８３ ５０，６７６，４４９

法定代表人：熊维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才明（会计机构原负责人为陈基华，因个人原因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辞任） 会计机构负责人：卢东亮

9.3

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9.3.1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少数股东权益

此项变更为

《

财政部关

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第

４

号的通知

》

所

要求的会计政策变更

，

故无需本集团内部审

批机构批准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

，

本集团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２００８》

的规定

，

对

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

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年初所有

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

，

其余额应当

冲减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

该子公司

以后期间实现的利润

，

在弥补了由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所承担的属于少数

股东的损失之前

，

应当全部归属于母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

调增

２００９

年度本集团净利润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并相应调减少数股东损

益

２７，３５５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颁布的

《

财政部

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４

号的

通知

》

中第六条的规定

，

在合并财务

报表中

，

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

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年

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

，

其

余额仍应当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

调增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集团

的净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

并相应调减少数

股东权益

２７，３５５

按照

《

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第

４

号的通知

》

的相关要求

，

此项

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本集团的净资

产

０

9.3.2

会计估计变更

9.4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9.5

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

9.5.1

合并范围发生变更的说明

9.5.2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和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9.5.2.1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

营实体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山西华谊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华谊

矿业

”）（

注

１）

１６，００５ ５

山西华禹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华禹能源

”）（

注

２）

５９，７３０ －７０

山西华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华兴

矿业

”）（

注

３）

１００，０００ ０

中铝中州矿业有限公司

（“

中州矿

业

”）（

注

４）

２９６，０１９ －１０，７６８

9.5.2.2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

经营实体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抚顺氟化盐有限公司

（“

抚顺氟化

盐

”）

３０，０００ ０

9.5.3

境外经营实体主要报表项目的折算汇率

资产和负债项目 收入

、

费用及现金流量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中铝香港

１

港币

＝０．８５０９

人民币

１

港币

＝０．８８０５

人民币

１

港币

＝０．８６５７

人民币

１

港币

＝０．８８１２

人民币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８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无

否决及修改议案情况，亦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１３

：

３０

召开

（二）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公司总部办公楼会议室

（三）会议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熊维平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出席情况

实际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３

名，代表股份

９

，

１８５

，

８６７

，

２９６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７．９２％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２

名，代表

Ａ

股股份

７

，

７０６

，

７１１

，

５３８

股；

Ｈ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

名，代表

Ｈ

股股份

１

，

４７９

，

１５５

，

７５８

股。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的审议及表决结果

提交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共

２

项，均获通过。 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决议案

投票股东代表股

份数

（

有效票数

）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

数

赞成比

例

％

普

通

决

议

案

１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

及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

特别决议案

９

，

１８５

，

８６７

，

２９６ ９

，

１８３

，

４８９

，

８７１ ２

，

３７７

，

４２５ ０

９９．９７４

％

２

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

工具的特别决议案

？

９

，

１８５

，

７６７

，

６４１ ９

，

１７９

，

６５２

，

０１６ ６

，

１１５

，

６２５ ０

９９．９３３

％

四、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的法律顾问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为本次会议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９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１４

：

３０

在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８

人，亲自出席董事

７

人，

董事吕友清先生因事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熊维平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按其对此次会议所有议案

所表示的意愿进行投票。公司监事会成员、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熊维平先生主持。 会议审

议通过了下述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及《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及《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报告的议案

（一）批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境内外业绩报告。

（二）同意将董事会报告、核数师报告及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批准。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２０１０

年度末期股息派发方案及不实施用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一）经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运营所实现的税后利润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计算

为人民币

４．４

亿元（母公司），按照中国会计准则计算为人民币

６．８

亿元（母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拟提取当年税后利润的

１０％

列为公司法定盈余公积金，计人民币

０．６８

亿元。

根据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有关公司利润分配的就低原则，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利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进行

分配。 拟提取当年税后利润的

３５％

，按每股人民币

０．０１１４

元（含税）以现金方式向股东分配股息，总计派

息人民币

１．５４

亿元。

公司不实施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同意将上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２０１０

年度末期股息派发方案及不实施用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批准， 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向公司股东派发

２０１０

年度末期股息。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生产计划及财务预算的议案

批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生产计划及财务预算。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性支出计划及融资方案的议案

（一）批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性支出计划及融资方案。

（二）在资本支出总额及融资总额额度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组织实施上述

资本性支出计划及融资方案。

六、审议通过关于广西分公司电解铝二期工程的议案

（一）批准广西分公司电解铝二期工程。

（二）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负责组织实施。

七、审议通过关于兰州分公司电解铝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

（一）批准兰州分公司电解铝技术改造项目。

（二）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负责组织实施。

八、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持续关联交易项目的议案

（一）同意在公司与中国铝业公司持续关联交易项目下增加“铝产品委托加工”项目。

（二） 追认铝产品委托加工项目下持续关联交易在

２０１０

年度的实际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１３８

百万元，

并批准前述持续关联交易在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度的交易金额上限（见下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交易金额上限 人民币

２４０

百万元 人民币

２４０

百万元

（三） 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任何人士签署上述持续关联交易协议及其他相关的一切文

件，以及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以执行或落实上述持续关联交易及其年度上限。

（四）关联董事熊维平先生、吕友清先生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其余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确

认：

１．

上述关联交易乃于本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进行；

２．

均按照正常商业条款进行；及

３．

各项条款均为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标准。

（二）将上述薪酬事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三）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上述薪酬标准的制定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标准。

（二）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上述薪酬标准的制定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接续购买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一）同意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接续购买为期一年的责任保险（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保费及具体投保事宜由公司委托相关保险中介机构办理。

（二）将上述接续购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事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审议、批准。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继续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公司之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继续聘任“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两家

会计师事务所的聘期至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止。

（二）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具体确定上述会计师事务所的酬金。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给予公司董事会增发

Ｈ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提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以特别决议案审议、批准在符合香港《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相

关规定的前提下，给予公司董事会在不超过公司已发行

Ｈ

股总额

２０％

的限额内，增资发行

Ｈ

股股份的常

规一般性授权。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适当的时候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并授权董事会秘书确定本次股东周年大会召

开的具体时间与地点，以及负责公告、通函的核定等事宜。 股东周年大会审议的主要议题如下：

（一）听取、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二）听取、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三）听取、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核数师报告的议案；

（四）听取、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２０１０

年度末期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五）选举刘才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听取、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七）听取、审议关于接续购买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八）听取、审议关于公司就几内亚西芒杜铁矿项目为中国铝业公司提供反提保的议案（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九）听取、审议关于公司受让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

（十）听取、审议关于给予公司董事会增发

Ｈ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特别议案；

（十一）听取、审议公司股东按照公司章程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他议案（如有）。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０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公司

２９０３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敖宏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讨论表决，一致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和《年报准则》的有关要求，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进行

了审核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

（二）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截至出具本意见，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同意将报告提交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及审议的工作底稿的议案

监事会审阅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及《董事关于

＜

董事会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的

自我评估报告

＞

审议的工作底稿》，认为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建立和维护了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保证了财务

报告信息的真实完整和可靠，防范了重大错报风险。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及纪要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通知公告》（以下简

称“《公告》”）。 现对《公告》中有关“会议审议事项”中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案中《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的第（

７

）项关于“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正，具

体修正如下：

“（

７

）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人民币

９．２９

元（定价基准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量）。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定，根据竞价结果与本次发行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下限亦将作相应调整”。

《公告》的其余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８日

(上接B053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８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网上刊登了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及修改议案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计

６

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

７９６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３．３８％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包文东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

师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包文东先生、程辉明先生、马海啸先生、吴红平先生、区国辉

先生、和国忠先生、龙超先生、管云鸿先生、伍志旭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其中龙超先生、管云

鸿先生、伍志旭先生为独立董事。

（

１

）选举包文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该候选人获得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７９６０

万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２

）选举程辉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该候选人获得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７９６０

万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３

）选举马海啸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该候选人获得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７９６０

万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４

）选举吴红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该候选人获得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７９６０

万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５

）选举区国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该候选人获得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７９６０

万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６

）选举和国忠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该候选人获得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７９６０

万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７

）选举龙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候选人获得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７９６０

万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８

）选举管云鸿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候选人获得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７９６０

万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９

）选举伍志旭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候选人获得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７９６０

万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以上董事的简历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上述九人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２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刘晓玲女士、窦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

１

）选举刘晓玲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该候选人获得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７９６０

万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２

）选举窦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该候选人获得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７９６０

万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以上监事的简历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以上两位股东监事将与职工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庄朝坤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任期三年。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孙冬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８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以专人递送、电

子邮件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经与会董事共

同推举，会议由包文东董事主持。 公司监事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本次会

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议案表决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包文东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包文东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包文东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２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程辉明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程辉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程辉明先生简历见附件二

３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确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

议案》。

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任期三年。

（

１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包文东先生

成员：程辉明先生、吴红平先生、区国辉先生、龙超先生。

（

２

）审计委员会

主任：管云鸿先生

成员：马海啸先生、伍志旭先生。

（

３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伍志旭先生

成员：龙超先生、程辉明先生。

（

４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龙超先生

成员：管云鸿先生、和国忠先生。

４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包文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包文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期三年。

包文东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５

、会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如下：

均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聘任胡德才先生、郑洪先生、米家蓉女士、李红斌先生、和国忠先

生、刘甫先先生、吴红平先生、谢天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期三年。

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三

６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李红斌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红斌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期三年。

李红斌先生简历见附件三

７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和国忠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和国忠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期三年。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专用的通讯方式为

股票简称 云南锗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２８

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和国忠

联系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中路都市名园

Ａ

座

６

层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０３１

电话

０８７１－３６３７２７６

传真

０８７１－８２１３３０８

电子信箱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ｓｉｎｏ－ｇｅ．ｃｏｍ

和国忠先生简历见附件三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董事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教育背景、 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等

综合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 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 被提名人具备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资质和

能力，未发现被提名人具有《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上述人员的就任、聘任程序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聘任包文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胡德才先生、郑洪先生、米家蓉女士、李红斌先

生、和国忠先生、刘甫先先生、吴红平先生、谢天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李红斌先生为公司财

务总监；同意聘任和国忠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

附件一

包文东先生简历

包文东，男，出生于

１９６０

年

２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在读研究生。

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９４

年

在会泽县东兴工贸公司并任总经理；

１９９５

年创办东兴集团， 并任董事长至今；

２００２

年至今任云南会泽东

兴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３

年至今任临沧飞翔执行董事，

２００３

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今兼任本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今任云南东兴集团永德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

今任云南鑫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今任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包文东长期从事锗金属冶炼及锗系列产品的研究和经营管理工作， 在锗行业具有较为丰富的实践

经验。 包文东曾多次参与起草多项锗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包文东

２０００

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云南省个体经济劳动模范”称号；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４

年两次被农业

部授予“创业之星”称号；

２００６

年分别被云南省农业厅、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中国扶贫基金会、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授予“创业之星”称号；

２００４

年被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授予“中国优秀民

营企业家”称号；

２００５

年被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授予“中国儿童慈善家”称号；

２００８

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

授予“云南省百名优秀工业企业家”称号；

２００９

年被云南省企业联合会、云南省企业家协会授予“云南省

第十一届优秀企业家”称号。 包文东所创办的东兴集团

１９９８

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评为“云南省民营企业

１００

强”，并多次受到国家、省、市、区（县）的表彰和奖励。

２０１０

年被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授予“中国中小企

业创新先锋人物”称号。

包文东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

有本公司股份

２９

，

９０９

，

６６４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附件二、

程辉明先生简历

程辉明 ，男，出生于

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晋宁县

人大代表。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至今，在云南省核工业二

Ｏ

九地质大队工作，历任技术员、副分队长、勘察公司经

理、副大队长，现任大队长。 程辉明先生目前还担任云南金山矿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潞西华业镍矿有

限公司（中外合作）副董事长、云南西部矿业有限公司（中外合作）副董事长，昆明市东川骏明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独立董事。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任本公司前身临沧鑫圆锗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至今， 任云南临

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现为中国核地质学会理事、云南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云南地质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云南军工学会理

事。

程辉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系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云南省核工业二

Ｏ

九地质

大队之法人代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附件三、

个人简历

胡德才，男，出生于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中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１９７６

年

５

月至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在云南省宣威县倘塘镇贝古小学工作；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在云南省曲靖农校就读；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

至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在云南省会泽县农科所工作，任所长。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在云南省会泽县种子公司

工作，任经理。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在云南省会泽县农业局工作，任副局长。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在云南省会泽县者海镇工作， 任镇长、 书记；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在云南省会泽县乡镇企业局工

作，任局长、书记，兼任云南省会泽县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主任、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任会泽县经济局主任科员。

胡德才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郑洪，男，出生于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工程师，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在云南省医药公司工作；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至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在昆明江杰点金网络科技公司工作， 任市场部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在中国新纪元公司工作， 任副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在云南东兴

集团工作，任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郑洪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米家蓉，女，出生于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１９７３

年至

１９７６

年在东北工学院有色冶金系重冶专业学习，

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在会泽铅锌矿第二冶炼厂工

作，任副厂长兼主任工程师；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在昆明冶金研究院安宁中试基地工作，任主任兼书

记；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在云南冶金集团总公司技术中心工作。 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今， 在本公司工作，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米家蓉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李红斌，男，出生于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

册税务师。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在云南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任业务部主任；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在云南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任董事、副总经理兼主任会计师；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在亚太中

汇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任董事、副总经理兼主任会计师；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在昆明世博园股份有

限公司工作，任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李红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和国忠，男，出生于

１９６７

年

８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在昆明盐矿工作，先后任团委副书记、办公室副主任；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在云南

省盐务管理局工作，任盐政处处长；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在云南省盐业总公司工作，先后任人事劳资

处处长、办公室主任、公司改制办主任；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在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在云南龙生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在昆明至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任董事长。 现为云南省经济学会常

务理事、云南省经济专业高级经济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现任公司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和国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刘甫先，男，出生于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ＭＢＡ

，工程师，

１９８２

年至

１９８６

年在中国

矿业学院学习，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在香港国际商学院广州联合开设的

ＥＭＢＡ

学习。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在江西省花鼓山煤矿（矿业集团）工作，历任技术员、工程师、主任工程师、科长、总工程师、

分矿矿长。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在新余维特矿业有限公司工作，任执行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在广东新一方电器光明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厂长、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在广东风华高科锂电池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

刘甫先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吴红平，男，出生于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在云

南省供销矿产公司工作，历任业务员、副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在云南绿耕贸易有限公司工作，

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任本公司监事；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至今，任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起在云南鑫盛科技有限公司任董事。

吴红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６５５．２０

万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谢天敏，男，出生于

１９６７

年

１２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在云南大学化学系学习，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谢天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８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以专人递送、 电子邮

件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刘晓玲监

事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刘晓玲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刘晓玲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刘晓玲女士简历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８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

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在临沧、昆明两地会议室同时召开职工大会。 经全体与会职工投票表

决，一致同意选举庄朝坤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

附件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庄朝坤，男，出生于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今

在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东昌金属加工有限公司工作，现任综合办公室主任。

庄朝坤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Ａ

、

Ｂ

两类基金份额

）

基金简称 鹏华货币

（

Ａ

类

、

Ｂ

类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６０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及

《

鹏华货

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的约定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１－０３－０１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０２－０９

至

２０１１－０３－０１

止

注：

－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

＝Σ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

即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逐日累加

） ，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

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１００００×

当日每

万份基金净收益

（

计算结果以去尾方式保留到

“

分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基金份额持有

人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

收益结转份

额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

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起可通过相应的销售机构及其网点查询及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

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对投资者

（

包

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

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

注：投资者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分配

收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当日分配收益。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任一途径咨询本基金的收益支付详情：

１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０７５５－８２３５３６６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免长途电话费）；

３

、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银行、兴

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平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信银行、

北京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宁波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浙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杭州银行、华夏银行、中国银行、天相投资顾问、国泰君

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华泰联合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银河

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兴业证券、长江证券、湘财证券、渤海证券、华

泰证券、中信万通证券、东方证券、长城证券、东北证券、上海证券、平安证券、

东海证券、中信证券、山西证券、东吴证券、国都证券、齐鲁证券、光大证券、东

莞证券、国盛证券、中信金通证券、财通证券、金元证券、宏源证券、西部证券、

江南证券、华安证券、安信证券、财富证券、中投证券、万联证券、第一创业证

券、中山证券、广州证券、国联证券、世纪证券、浙商证券、日信证券、华林证

券、方正证券、江海证券、华西证券、红塔证券、厦门证券、银泰证券、华宝证

券、爱建证券、国金证券、信达证券、华龙证券、民生证券、广发华福证券和东

兴证券等代销机构的营业网点。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方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５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股权分置改革业绩承诺履行相关事项申请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根据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勋达投资”）及许志榕在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所作承诺： 公司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两年累计归属于上

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之

间的差额部分将由勋达投资和许志榕以现金方式补足，具体支付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披露后

１０

日内。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披露，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亏损

４７１８３．２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累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与承诺业绩之间差额为

５２６７９．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勋达投资、许志榕所持部分股权通过司法强制执行分别划转给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泰”）

３９９７８０７０

股、辽源大成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辽源大成”）

１０９１５３４１

股、林欢

３００

万股、黄铮

４６６

万股、吴为

荣

３００

万股、吴伟英

２００

万股，勋达投资尚余

１２３０

万股。其中， 华信泰应代勋达

投资履行股改业绩承诺义务

２７７６７．３６

万元、辽源大成应代许志榕履行股改业

绩承诺义务

７５８０．５８

万元、 林欢应代许志榕履行股改业绩承诺义务

２０８６．１１

万

元，勋达投资应履行

８５４４．６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６

月

３０

日、

７

月

５

日，公司分

别对华信泰、 辽源大成和林欢已就代勋达投资或许志榕履行竞得股份对应

的股改业绩承诺义务的公开承诺予以公告 （详见本公司 “临

２０１０－４０

、临

２０１０－６７

、临

２０１０－６９

”号公告）。 由于黄铮、吴为荣、吴伟英通过司法方式取得

许志榕所持本公司限售流通股有关文件无股权分置改革业绩承诺义务相关

约定，需对该部分股权所对应的业绩承诺义务予以明确。

为有利于完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

局、上海证券交易所、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本公司均与相关义务人进行

了反复督促、沟通和协调，截止目前，华信泰已向本公司支付

４０００

万元用于

代勋达投资履行股权分置改革业绩承诺义务。

本公司正在与相关义务人积极沟通， 争取尽快与相关义务人就履行股

权分置改革业绩承诺全部义务达成一致。

因上述股改业绩承诺履行事项对公司影响重大，公司特申请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起连续停牌，直至相关信息提交董事会审议后申请复牌。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

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序号 决议案

投票股东代表股

份数

（

有效票数

）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

数

赞成比

例

％

普

通

决

议

案

１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

及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

特别决议案

９

，

１８５

，

８６７

，

２９６ ９

，

１８３

，

４８９

，

８７１ ２

，

３７７

，

４２５ ０

９９．９７４

％

２

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

工具的特别决议案

９

，

１８５

，

７６７

，

６４１ ９

，

１７９

，

６５２

，

０１６ ６

，

１１５

，

６２５ ０

９９．９３３

％


